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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71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
2樓
承辦人：王龍翔
電話：(02)29559019 分機18
傳真：(02)29559016
電子信箱：ah203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11919009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3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AH98WD）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委辦

「111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課程體驗營-Bunun狩

獵與記憶」實施計畫及海報各1份，請貴校鼓勵學生踴躍

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1年10月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10132465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9條規定，鼓勵學生藉由實際走

訪部落，促進原住民族文化學習及認同，國教署委請國立

臺中教育大學辦理旨揭計畫。旨揭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居住於都會地區之原住民族籍國、高中學生為主。

２、若有剩餘名額，開放都會地區其他教育階段之原住民

族籍學生及對原住民族文化有興趣之學生。

３、備註：都會區係指行政院核定原住民族地區(包含55個

鄉鎮市)以外之地區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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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時間：111年10月29日(星期六)至111年10月30日(星期

日)。

(三)地點：南投縣信義鄉丹大部落。

(四)活動流程：詳參實施計畫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

１、採兩步驟報名：紙本或線上報名資料缺一者不予錄

取。

(１)第1步驟(紙本報名)：請填妥報名表(計畫附件2)及

家長同意書(計畫附件3)後，電傳至

rubymoses0913@mail.ntcu.edu.tw或郵寄至國立臺

中教育大學原民中心(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)。

(２)第2步驟(線上報名)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

/forms/d/e

/1FAIpQLScKxxB_K_S2wZrr9L5FuLb65gx7etyZtyBAD

egBby-pn8Ayzw/viewform。

２、報名截止時間：111年10月16日(星期日)23時59分。

三、活動費用：參加學生全程免費，但須自付往返集合地點之

交通費。

四、注意事項：詳參實施計畫第9點。

五、聯絡資訊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

心，電話：04-22188195(阮小姐) 、04-22183398(鄭小

姐)；Email：rubymoses0913@mail.ntcu.edu.tw。

六、檢附旨揭原函、實施計畫及活動海報如附件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
副本：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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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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